附件：
建平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202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2024年9月，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水保〔2024〕249号），2024年12月，辽宁省水利厅印发《关于辽宁省建立健全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水保〔2024〕405号）。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部委及省市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工作要求，立足建平县水土保持工作实际，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投入循环长效机制，特制定《建平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实施意见》。

总体要求

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遵循，统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修复与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治理—增值—交易—反哺—再治理的投入循环闭环，全面提升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供给予价值转化能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工作目标

明确社会资本参与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培育的权益与责任，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社会资本合法权益，促进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实现，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水土保持事业高质量发展。

到2027年，完成重点区域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坡耕地综合治理、侵蚀沟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核算体系，培育生态农业、碳汇、耕地指标等特色生态产品，开展价值转化试点，初步形成投入循环机制。 

到2030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价值实现制度框架、标准体系、交易机制基本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投入循环模式，生态优势全面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三、实现过程 
（一）强化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培育。
1.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各部门要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纳入同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规划，以流域为单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治山、治水、治污和特色产业，整沟、整村、整乡一体推进。大力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综合整治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小流域综合治理质效。

2.促进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各部门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和区域生态、产业、经济等优势，因地制宜将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整治等与农业生产、特色产业、改善环境等有机结合，积极打造生态产业型、宜居型、旅游型等“水土保持+”特色产业综合体，发展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提升生态产品附加价值，培育更多更优水土保持生态产品。

（二）建立水土保持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
3.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调查。以小流域为单元，利用水利、自然资源、农业、林草等已有监测体系，开展基础信息调查，摸清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数量、质量、权益归属、开发潜力等情况。

4.编制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目录。各部门在调查基础上，对照核算方法及标准，编制县域内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目录，谋划一批生态资源富集、生态基础优越、地方建设意愿强烈、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潜力较高的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5.厘清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确权。各部门要清晰界定各类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产权主体、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边界，依托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合理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明确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以及个人资产权益归属。

6.加强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建立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制度，及时跟踪掌握生态产品数量发布、质量等级、功能特点、权益归属、开发利用情况等信息。依托辽宁省水土保持动态监测管理系统，推进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动态监测信息化建设，做好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信息更新和应用。

（三）实施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

7.价值核算。辽宁省水利厅、建平县水务局联合沈阳农业大学核算坡耕地综合治理生态产品的功能量、价值量。依法依规明确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涉及的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以及个人资产权益归属，并进行价值评估。其他各类水土保持工程的生态产品功能量、价值量核算工作，可参照上述核算方式、权属界定及评估流程执行。

（四）推动建立水土保持生态产品转化交易机制。

8.搭建平台。在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或其他生态资源交易平台，积极搭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通道，及时发布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供需信息，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提供平台。

9.参与模式。社会资本可结合自身实际，在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方面开展交易探索，重点在水土保持碳汇、物质供给、服务调节、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展试点交易，获得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经营权。

10.收益分配。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收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拥有、谁受益；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应统筹考虑相关方的利益，依法依规保障投资主体、经营主体、所在区域集体组织和村民权益。同时全面推行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建管模式，鼓励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与日常管护，拓宽增收渠道。
11.收益反哺。参与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的社会资本，需确保区域内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水平不下降，并按收益中80%专项用于县域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等工作，20%专项用于工程长效管护工作，同步反哺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形成交易增值、收益反哺、持续治理、长效管护的良性循环。
（五）健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12.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考核。探索将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情况纳入县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并根据各地实施情况，在下年度的项目储备、计划下达等方面给予支持。
13.推动投融资多元化。加强政策指导，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在合理风险评估基础上引导信贷资源绿色化配置。探索生态产品抵（质）押，加大对生态产品经营主体实施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支持。各部门要落实好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水土流失治理、以奖代补等政策文件，形成多元投入机制，不断拓宽水土保持领域资金筹措渠道。

14.强化技术支撑。加强与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县区水土保持等行业技术支撑单位，要深入开展拦沙淤地、固碳增汇、旅游康养、坝地占补平衡等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指导相关地区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试点交易，促进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

四、监督管理

（一）法规遵循。建平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的相关法规，以确保社会资本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二）项目监管。对社会资本参与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确保交易全程合法合规，防止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三）信息公开。建平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官方网站、公告栏等方式，及时公开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项目的相关信息，包括项目名称、投资主体、建设内容、进度情况等。同时鼓励公众参与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培育的监督，接受公众对项目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和投诉。

五、其他

（一）在项目实施中发现弄虚作假及挤占挪用、骗取补助资金，发生安全和质量事故、造成不良影响，补助资金使用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对相关交易暂缓推进或予以取消，同步做好资金清算、原路退回、账务封存工作。

（二）本实施意见由县水务局按照职责，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任务落实。

（三）本实施意见自制定发布之日起施行。

（四）根据国家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建平县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社会资本培育水土保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组织修订和完善，确保政策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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